
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2025 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遗属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云南省财政厅

关 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死亡后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标

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云人社发〔2010〕127 号）文件。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过提供职工遗属生活补助,改善职工家人生活状况。

五、项目实施内容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城镇户口人员 1 人

， 执行标准 956 元/人*月，政策知晓率达 98%，受益对象

满意度达 98%。

六、资金安排情况

所需资金均纳入县级政府财政预算。实行按月计算、按

月发放，当月内将补贴发放到位。合计 11472 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机关事业单位职工遗属生活补助，城镇户口人员 1 人，执

行标准 956 元/人*月，按月发放。
八、项目实施成效



本项目的实施将有效改善职工家人生活状况,预计 1 名

职工的家人从项目中受益,政策知晓率达 98%，受益对象满意

度达 98%。

一、项目名称

2025 年助学金本级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政办发〔2020〕14 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 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

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中职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补助资金全部用于国家

提 出的中职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的补助。补

助的 范围、人数由在校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决定。 目前，

补助的 范围为重点保障人群（低保边缘学生，边缘易致贫

学生 ， 残疾人子女学生，残疾学生，低保学生，突发严

重困难家庭 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脱贫家庭学生）

、其他困难家 庭学生。补助的人数由学校、政府相关部门

、社区村委会共同调查了解的情况确定。

五、项目实施内容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激励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立

志成才；实现“以奖助学”和“扶贫助学”的均衡融合，全

面激励各类学生发奋学习，健康成长；使受助学生完成学业



后通过自身努力回报社会。

六、资金安排情况

我校 2025 年预计职业高中助学金学生人数为 275 人，

按标准每生每年 0.20 万元，我校预计收到中专免学费资金

55.00 万元，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

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

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中央、省和州（市）共同承担， 中

央承担 80%，省级承担 14%，市级承担 6%，经测算中央资金

44.00 万元，省级资金 7.70 万元，市级资金 3.30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基本满足事业

发展需要的中职多元经费投入体系，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

行业、企业及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支持的经费投入长效机制。

以后年度将结合财力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提高生均拨款

水平，建立生均拨款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我县的生均拨款制

度建立情况和成效将作为教育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中央、

省、州级职业教育专项补助资金等资金分配安排的主要参考

因素。

八、项目实施成效

优化教育结构，维护教育公平，促进教育持续健康

发 展 ，按精准识别、精准资助的要求，强化学生资助动

态管 理，实现“应助尽助”的目标，确保不让一名学生因贫

失学，一户脱贫户因学返贫。

项目三：2025 年免学费资金本级资金

一、项目名称



2025 年免学费资金本级资金

二、立项依据

玉财教〔2017〕52 号关于转发《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

补助金管理方法》文件的通知。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以上项目是保障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工作正常运行的

经费保障。主要用于服务华宁县职业教育发展，统筹规划和

协调管理，提高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的发展，提高社会公众对

学校的认可。

五、项目实施内容

统筹安排中央补助资金和地方应分担资金，完善免

学费 资金的使用制度；及时拨付资金，确保学校正常运

转和按时 退还学费；健全中等职业学校经费预决算制度

，加强资金的 科学化、精细化管理，确保资金使用规范

、安全和有效；确保每一位符合条件的学生都能享受免学

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我校 2025 年预计职业高中免学费学生人数为 759人

，按标准每生每年 0.20 万元，我校预计收到中专免学 费

资金 151.80 万元，按照《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

发玉溪市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市以下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 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中央、省和州（市

）共同 承担， 中央承担 80%，省级承担 14%，市级承担



6%，经测算 中央资金 121.44 万元，省级资金 21.25万元

，市级资金9.11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云南省州市财政支出预算执行进度考核

办 法》（云财预〔2017〕92 号）第五条中关于“3 月 31

日预 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20%； 4 月 30 日预算累计支

出进度 不低于 35%；5 月 31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50%；6 月 30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60%；7 月 31 日

预算累计支出 进度不低于 65%；8 月 31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

度不低于 75%；9 月 30 日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80%；

10 月 31 日预算累计 支出进度不低于 90%；11 月 30 日

预算累计支出进度不低于 95%”的要求，切实加快支出进

度，加强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工作先从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

农专业学生做起，对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强中等职业教育的吸

引力，鼓励高素质劳动者在农村创业就业，改善农村 劳动力结

构，加快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

乡差别，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项目四：华宁职中自有资金

一、项目名称

华宁职中自有资金

二、立项依据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村（社

区）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暂行）>的通知》（云开大[2019]137号）和《关

于印发云南省村（社区）干部能力素质和学历水平提升行动

计划办学经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云开大[2021]27号）规

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 项目基本概况

以上项目是保障华宁县职业高级中学双提升工作的

项目经费。项目经费用于“行动计划”专用教学设施设

备购置与维护等与该项目相关的支出。

五、项目实施内容

1、明确采购需求。根据企业的经营需要，明确采购

所需的设备种类、规格、品牌等。

2、编制设备采购计划。根据采购需求和企业的经营

状况，编制设备采购计划，明确采购时间、资金预算等。

3、确定供应商。通过公开招标、邀请询价等方式，

确定供应商名单。

4、签订合同。在确认供应商以后，签订设备采购合

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并将有关合同文件保存备案

。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5年双提升共有12个班，在校生404人，资金根据

2025年双提升注册学籍人数404人，预计安排项目资金

80000.00元，2025年8月份拨付。

七、项目实施计划



教学设备更新，我们将优先保障教学设备的更新和

维护，确保双提升教学设施的完善和先进。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云南省村（社区）干部能力素质与学历水平提升

行动计划“项目教学工作的在我校顺利开展。聚焦职责把准

定位，通过提前制定规划、健全完善制度、强化多方联动、

注重典型示范等四项措施，着力提高村（社区）干部“双提

升”项目办学质量，切实打造素质过硬、本领高强的农村带

头人队伍，培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不断实现新突破、展现新

作为的本土“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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